反商业贿赂承诺书

为维护科研领域的公平、公正和廉洁，确保科研工作的质量和声誉，本人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坚决抵制商业贿赂：在科研项目申请、实施、评审、验收等各个环节，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收受或提供金钱、礼品、旅游、宴请等利益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：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，以及所在单位的相关规章制度，确保科研活动的合法合规。
三、公正履职：在参与科研项目评审、学术评价、成果申报等工作中，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不受任何商业利益的影响，确保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。
四、维护科研诚信：在科研工作中，秉持诚信原则，如实报告科研进展和成果，不因商业利益而篡改或隐瞒科研数据和信息。
五、拒绝利益输送：不利用科研项目或职务之便，为本人或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，杜绝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。
六、与经费出资方无利益关联：本人与科研项目的经费出资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利益关联，不会因经费来源而影响科研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。
七、加强自律意识：提高自身的反商业贿赂意识，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自觉抵制商业贿赂的诱惑。
八、接受监督：自觉接受科研管理部门、同行、社会公众以及媒体的监督，如有违反反商业贿赂承诺的行为，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和责任追究。
[bookmark: _GoBack]九、倡导廉洁科研：积极倡导廉洁科研的理念，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同事和同行，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。
本人深知商业贿赂对科研事业的危害，将始终坚守反商业贿赂的承诺，为科研事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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